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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系列重要论述精

神和对山西系列重要讲话及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城乡建设中进一步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推进城乡高质量发展，落实和深化党中央、国务院的

指示批示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的通知》

精神，落实《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十四五”

规划》等部署要求，特编制本规划，作为上党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历史

建筑保护与管理的依据。

本规划的编制可指导上党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推进

上党区各名镇名村高质量发展，落实和深化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批示和

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保护上党丰富的历史

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民族与地方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觉，坚定

文化自信，处理好城市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名镇名村

及其历史文化遗存，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教育作用和使用价值，

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活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促进上党城市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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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



1.1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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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系列重

要论述精神和对山西系列重要讲话及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城乡

建设中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推进城乡高质量发展，落

实和深化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批示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

署，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

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的通知》精神，落实《山西

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

等部署要求，特编制本规划，作为上党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历

史建筑保护与管理的依据。



坚持系统保护，整体布局

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坚持系统性保

护，制定保护专项规划，全域整体化布局，严格依据保护规划实施建设项目，科学指导

各类实践活动，不得随意修改或变更规划内容。积极推进保护规划与文物单位保护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等规划内容统筹衔接，科学划定各类历史文化保护线，严格落实管控要求。

1.2规划原则

坚持价值导向，应保尽保

以历史文化价值为导向，保护遗产本体及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坚持保护优先，

准确把握保护传承体系基本内涵，做到应保尽保。

坚持以用促保，传承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合理利用、永续利用，要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将保护传承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城

乡建设，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坚持多方参与，形成合力

鼓励和引导市场与群众力量参与保护传承工作，建立保护与传承的多元参与机制，

鼓励人民群众主动参与保护，形成有利于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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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与国土空间规划一致，为上党区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

上党区全域为总体保护范围，包括六镇三乡一街道，总面积482.28平方千

米。其中包含荫城镇历史文化名镇，琚寨村、南宋村两个历史文化名村。

1.3规划期限与范围

本规划期限与国土空间规划一致，规划基期为 2021 年，目标年为 

2035 年，近期至 2025 年，远景展望至 2050 年。

规划范围

规划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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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规划目标

02规划目标

到 2025 年，初步构建具有上党地域文化特色的分级分类保

护传承体系，形成以用促保、保用结合的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示范

案例和经验，建设性破坏行为得到明显遏制，基本形成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工作融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格局和全社会参与保护的良

好态势。

到 2035 年，充分贯彻落实城乡空间全覆盖、资源要素全囊

括、古今时间全贯通、保护展示全方位、社会公众全参与的“五

全”保护要求，全面建成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全区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历史建筑保护传承体系，各时期重要历史文

化遗产得到系统保护、充分利用、活态传承，全面建成不敢破坏、

不能破坏、不想破坏的体制机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全面融

入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上党区历史文化实现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本次规划针对上党区实际，以支撑上党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格局，完善历史文化价值体系为目标，对上党区内现有的1个国

家历史文化名镇、1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和1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制定保护规划，并加强对全区中其他乡镇、村庄历史文化遗产的

挖掘与保护传承，重点加强对历史悠久和历史建筑数量较多的乡

镇、村庄的普查认定力度，提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申报与增补建

议名单。

整体保护上党区全域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空间格局、传统建

筑风貌和山体水系等自然人文环境，有效保护、科学利用其内部

历史文化遗存，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恢复传统文化的

活力，传承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和风俗习惯。加强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与外围文化线路、风景名胜区、特色村镇在保护与利用

上的优势互补。

3.1 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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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保护内容

保护内容：本规划涉及的保护内容主要包括对上党区1个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1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山水空间特色、传统格局与历史风貌、空间尺度、历史街巷、文

物保护单位及历史建筑、地方传统文化与风俗等方面的保护，以

及对未来可纳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录的预备镇村的整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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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保护传承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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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一带两核三区多点”的上党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总体格局

三区

八义文化片区、
荫城北文化片区、
苏店文化片区

两带

上党南北综合
历史文化带、
东西古建民俗
历史文化带

两核

荫城历史文化核、
南宋历史文化核

多点

重要历史文化资源点



3.4保护区划及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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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评估
与定位

文物保护与修缮
生态环境保护

与治理
宣传教育与意

识提升

监督与评估机
制

保护范围划定
与规划

传统文化传承
与挖掘

规划控制与管理

合作与资源整合

保 护 上 党 区 荫

城镇1个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上党区荫

城镇琚寨村1个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和上

党区南宋镇南宋村1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

村。对其划定核心

保护区、建设控制

地带及风貌协调区。

保护区划



3.5建(构)筑物利用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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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保护重点与保护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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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保

护区划由区人民

政府向市人民政

府申报，经长治

市建设主管部门

提交专家委员会

评审通过后，报

市人民政府批准

并公布。

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核心保护

区内的历史建筑

保护范围应为历

史建筑本身，参

照《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进行保护

管理；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核心保

护区外的历史建

筑保护范围应包

括历史建筑本身

和必要的建设控

制地带。

保护区划

保护已公布历史建筑共 7 处，保护今后

逐批公布的历史建筑。

保护重点



4.2历史建筑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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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化
利
用

民宿
客栈

传统
工艺

研学

科创
文创

非遗

老字号



5.1重点保护项目

05近期实施策略

确定制定行动计划、拓展保护名录、完善规划体系、强化保护监管、

推进传承利用、提升信息化水平、加强实施保障7大任务、21项重点任务

或项目，并对近远期工作作出安排

序
号 重点任务 项目清单 责任部门 完成期限

1 制定行动
计划

制定《上党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保护三年行动计划》 上党区住建局 近期（2025年）

2
拓展保护

名录

支持南宋镇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
镇 上党区住建局 近期（2025年）

3 支持八义村、桑梓一村申报山西
省历史文化名村 上党区住建局  

4 推动上党区普查认定历史建筑 上党区住建局  

5

完善规划
体系

完成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传统村落)、街区等保护规划

编制
各相关部门 近期（2025年）

6 推动完成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的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各相关部门  

7
启动并完成历史建筑测绘建档，
做好历史建筑的测绘成果的报送

入档
上党区住建局

8

强化保护
监管 

设置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文物
建筑、历史建筑等各类保护对

象标志碑/牌
各相关部门 近期（2025年）

9
建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日
常巡查管理制度，加强历史文

化保护动态监管
  

10 建立历史建筑活化利用准入负
面清单   

11

推进保护
利用

对名镇名村内文保单位、拟文
保单位、重点院落进行修缮工

作
各相关部门 持续推进

12

加强名镇名村内尚未列入文物
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
护与利用，推进认定为文物保
护单位；推进文保单位升级

 持续推进

13 名镇名村内消防、安保设施完
善  近期（2025年）

14 荫城镇历史博物馆、铁文化展
示中心建设  近期（2025年）



06规划实施建议

公共管理实施建议

n 加强统筹协调

n 健全管理机制

n 构建上党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数据库

n 建立上党区历史文化保护对象名录总表和分布

总图

保护建设实施建议

n 健全保护机制

n 推动多方参与

n 建立地方修缮队伍

n 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



意见建议反馈方式 
一、公示时间 

2024年11月22日-2024年12月22日，共30天。

二、反馈方式 

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公众如有意见，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

等方式提出书面意见（请在邮件名称上注明“长治市上党区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和历史建筑保护专项规划公示意见建议”字样并署通讯

方式），反馈至上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子邮箱：changxianzhujian@163.com 

邮寄地址：上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邮编：047100

联系电话：8089230


